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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學 觀 摩 ○2    
 

政黨比例代表選舉案 
－釋字第721號解釋與評析 
 

編目：憲法                                                    

 

＜摘   要＞ 

憲法增修條文§4Ⅰ、Ⅱ（下分稱系爭憲法增修規定一、二）關於立委選舉採單

一選區兩票並立制、政黨比例代表席次及 5%政黨門檻規定，並未違反現行憲法賴

以存立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六十七條第二項關於並立制及

政黨門檻規定部分，與上開增修條文規定內容相同，亦不生牴觸憲法之疑義。 

關鍵詞：平等原則、修憲之界限 

一、解釋文及解釋理由書重點摘述 

(一)憲法第 129 條規定：「本憲法所規定之各種選舉，除本憲法別有規定外，以

普通、平等、直接及無記名投票之方法行之。」其平等方法部分，為憲法

第 7 條、第 17 條有關平等權及選舉權之具體化規定。從其文義可知，修憲

機關仍保有衡情度勢、斟酌損益之空間，但選舉既為落實民意政治、責任

政治之民主基本原則不可或缺之手段，並同時彰顯主權在民之原則，則所

定選舉方法仍不得有礙民主共和國及國民主權原則之實現，亦不得變動選

舉權、平等權之核心內涵。 

(二)系爭憲法增修規定一、二有關立法院立法委員選舉方式之調整，採並立制

及設定政黨比例代表席次為三十四人，反映我國人民對民主政治之選擇，

有意兼顧選區代表性與政黨多元性，其以政黨選舉票所得票數分配政黨代

表席次，乃藉由政黨比例代表，以強化政黨政治之運作，俾與區域代表相

輔，此混合設計及其席次分配，乃國民意志之展現，並未牴觸民主共和國

與國民主權原則，自不得以其他選舉制度（例如：聯立制）運作之情形，

對系爭憲法增修規定一、二所採取之並立制，指摘為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

序。 

(三)至系爭憲法增修規定二關於百分之五之政黨門檻規定部分，雖可能使政黨

所得選票與獲得分配席次之百分比有一定差距，而有選票不等值之現象。

惟其目的在避免小黨林立，政黨體系零碎化，影響國會議事運作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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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礙行政立法互動關係之順暢，何況觀之近年立法委員政黨比例代表部分

選舉結果，並未完全剝奪兩大黨以外政黨獲選之可能性，是系爭憲法增修

規定二有關政黨門檻規定部分，既無損於民主共和國與國民主權基本原則

之實現，而未變動選舉權及平等權之核心內涵，即應屬修憲機關得衡情度

勢，斟酌損益之範疇，自未違反上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至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第 67 條第 2 項規定有關並立制及政黨門檻規定部分，係依系爭憲法

增修規定二而制定，內容相同，自無違憲疑義。 

二、本號解釋評析 

爭點 評析內容 

修憲界限之

探討 

1.湯德宗大法官所提意見 

(1)釋字第 499 號解釋所釋示之修憲實質界限應僅適用於經由

間接民主產生之憲法增修條文 

本院釋字第 499 號解釋所宣示之修憲實質界限係指由國民

大會代表全國國民制定憲法增修條文之情形而言。至於國

民全體複決通過憲法增修條文時，前揭解釋以代議民主（由

國民大會代表全國國民修改憲法）為基礎所釋示之修憲實

質界限即難繼續適用。蓋全體國民既已當家作主，經由複

決直接展現國民總意志，則其所為之抉擇（含修憲決定）

實質上必為最終（最高）之決定，始符合「國民主權原則」

之真諦。是除憲法增修程序違反公開透明、理性思辨之正

當修憲程序（憲法第 174 條、憲法增修條文第 12 條參見），

致國民無從自由、平等表達其意志者（如投票時普遍存在

威脅、利誘情事，憲法第 132 條參見）外，釋憲機關對國

民全體複決通過之憲法增修條文內容即應予尊重。 

(2)「兩票並立制」、「政黨比例代表席次」及「百分之五政黨

門檻」等三項選制設計，其增修提案之程序既無重大明顯

瑕疵，而違反公開透明、理性思辨之正當修憲程序，其複

決之投票程序亦未有普遍妨礙國民自由表達意願之情事，

自無違憲疑義 

民國八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修正公布之（第六次）憲法增

修條文第 1 條規定，國民大會代表於立法院提出憲法修正

案，經公告半年，採比例代表制選出，以複決該憲法修正

案；比例代表制之選舉方式，以法律定之。立法院於九十

四年二月五日制定公布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法（九十五年一

月二十五日公布廢止），其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選舉票上

應刊印政黨、聯盟就該憲法修正案贊成或反對」。九十四年

五月二十七日制定公布之國民大會職權行使法第 8 條並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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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憲界限 

之探討 

定：「政黨、聯盟推薦之國民大會代表行使職權時，應依其

所屬政黨、聯盟在選票所刊印之贊成或反對意見，以記名

投票之方式為之。其違反者，以廢票論」。是該次修憲雖形

式上仍由國民大會為之，然依上開方式選出之國民大會代

表實際僅得依選舉結果，以「委任代表」之身分，代表全

體國民複決該憲法修正案。此一任務型國民大會之代表，

遵照國民之委任，複決通過之憲法增修條文，實質上已屬

由公民複決所通過之憲法增修條文，堪稱國民總意志之直

接展現。前揭「兩票並立制」、「政黨比例代表席次」及「百

分之五政黨門檻」等三項選制設計，其增修提案之程序既

無重大明顯瑕疵，而違反公開透明、理性思辨之正當修憲

程序，其複決之投票程序亦未有普遍妨礙國民自由表達意

願之情事，自無違憲疑義，本院對上開選制變革應予尊重。

2.蘇永欽大法官所提意見 

修憲條文僅於極例外情形始得審查，在公民複決修憲案之情

形，其審查範圍更應限於修憲程序的合法(憲)性。 

第 499 號解釋創設的審查權，將本院通常據以審查國會法律

的憲法規定也納入審查，畢竟太不尋常，應該僅在極例外的

情形，即憲政運作已因此陷入困境，民主法治有可能逸出不

可折返點而將難以自癒時，始足以合理化。例外情形的受理

本應從嚴，基於憲政穩定的考量，若非有類似的急迫情形，

本院自不宜僅以第 499 號解釋創有先例在前，即輕啟審查憲

法條文之門，否則群起效尤，反而會帶來憲政的不安。 

修憲界限理論仍內含了修憲程序所涉民主正當性高低的前

提，即在國民直接而非付託特定機關修改憲法的情形，其民

主正當性已與制憲力的發動無異，縱使形式上是依據憲法發

動的修憲程序，基於主權在民的基本原則，可否再由依憲法

設置的司法機關本於原憲法的本質重要性規定去作審查，理

論上即不能無疑。本席認為，在這種國民直接修憲的情形，

本院即使因憲政陷入困境而認有受理需要，基於主權在民的

基本原則，所得審查者應該也以修憲程序有無重大違反正當

民主程序之處為限，而不得再進一步對修憲內容加以審查。

選舉權與 

平等權 

之探討 

1.陳新民大法官所提意見 

(1)本號解釋多數意見明顯是以個人平等投票權有無侵害作為

審查之標的，而非著重在「政黨平等」 

解釋文中宣告系爭規定「並未違反現行憲法賴以存立之自

由民主憲政秩序」，顯然是認定系爭規定並未侵犯平等權，

且取得了差別對待的合理依據。且明顯是以個人平等投票

權有無侵害作為審查之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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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權與 

平等權 

之探討 

(2)本號解釋重心在「小黨違憲控訴」，應從小黨乃系爭規定

可能受害者的立場來予以探討 

多數意見的確點出了政黨門檻的合憲性基礎—避免小黨林

立，政黨體系零碎化，影響國會議事運作之效率，妨礙行

政立法互動關係之順暢，上述「四大優點」的確是修憲意

旨及學界的主流見解所肯認。然而此四大優點是否具有充

足的說服力？特別是政黨門檻制度是否符合我國國情，以

及門檻是否過高，似乎均引人議論。 

○1 系爭規定並不禁止人民成立新政黨參與自由競爭，此百

分之五門檻適用於所有政黨，就此而言，可滿足「政黨

平等原則」之要求。 

○2 實施政黨門檻制度的國家，如以今年一月中央選舉委員

會提供之資料顯示，全世界共有 206 國有進行國會選

舉，其中採行「比例代表制」之國家有 110 國。而有設

政黨門檻者計有 47 國；未設門檻者為 63 國。再分析設

有政黨門檻 47 國中，將門檻設在百分之五者有 22 國；

高於百分之五者有 4 國；低於百分之五者共有 21 國。系

爭規定採行之百分之五政黨門檻，在世界各國中既然已

有 22 二國採納，居所有採行門檻制國家的一半，似乎也

是「允執其中」，不能算是太過苛刻與違反比例原則。 

○3 我國應否採納政黨門檻制度、其門檻高低及席位數量分

配等事項（包括採行並立制而不採聯立制，及採行婦女、

原住民席次保障制度），已屬「憲法政策」層次，即便一

般法律的立法政策，是否妥適，只要不違反人權，釋憲

機關僅能加以尊重，何況是修憲機關的判斷？如同修憲

機關所作出的其他決策，是否妥當、能否達成目的？皆

非釋憲者得以其價值判斷來予以論斷。釋憲者對於修憲

結果的審查權，必須嚴加節制，俾使民主政治與責任政

治所彰顯的國民主權，不至於為釋憲權所侵犯。 

2.黃茂榮大法官所提意見 

現行立委選舉制度應由並立制改為聯立制，更能使政黨政治

獲得最大之體現。 

(1)解釋理由中所稱「反映我國人民對民主政治之選擇」及「乃

國民意志之展現」之部分，僅是對於由 23.35% 的投票率

選出之任務型國民大會代表三百人組成之複決修憲國民大

會之代表性是否充分的評價。這是關於國民大會之組織的

程序性論斷，與其決議內容實質上是否符合「民主共和國

與國民主權原則」尚無直接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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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權與 

平等權 

之探討 

(2)其決議內容與「民主共和國與國民主權原則」之實質關聯

應繫於其「有意兼顧選區代表性與政黨多元性……，以強

化政黨政治之運作，俾與區域代表相輔」是否真正能夠透

過「單一選區兩票制」之「並立制」獲得最大的體現！或

是其所提及而不採用之「聯立制」始更能使政黨政治獲得

最大的體現！ 

(3)解釋理由書第三段以「避免小黨林立，政黨體系零碎化，

影響國會議事運作之效率，妨礙行政立法互動關係之順暢」

正當化二大黨以外之小黨只有資格分配全部立法委員席次

中不到三分之一的三十四席的不平等規定。該不平等規定

其雖未完全剝奪兩大黨以外政黨獲選之可能性，但已壓縮

其三分之二的席次。該超過一半之席次的壓縮，不是僅「可

能使政黨所得選票與獲得分配席次之百分比有一定差距」

而已，其「有選票不等值之現象」，已至一比三以上的程度。

這怎能說單一選區兩票制「未變動選舉權及平等權之核心

內涵」，「應屬修憲機關得衡情度勢，斟酌損益之範疇，自

未違反上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4)因為憲法及其增修條文中關於地區、原住民之代表性的考

量還是能夠在政黨底下獲得實現，所以最後以政黨比例作

為一個政黨在立法院之區域代表及不分區代表之總和上限

的「聯立制」，應是最能兼顧地區、原住民之代表性，以及

實質上最大程度實踐票票等值原則的選舉制度，以符合國

民主權原則及民主共和國原則之選舉制度。何況，在臺灣

並無小黨林立，政黨體系零碎化，以致影響國會議事運作

之效率，妨礙行政立法互動關係之順暢的實證經驗。如何

能以之為理由，逕予限制小黨之生存及發展的可能性。由

此可見，單一選區兩票制對於小黨的壓抑已超過必要的程

度。 

 

 

 
 


